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审核核发告知书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规范性文件要求，本审核机关就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核依据

1.《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及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

2.《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完成筹建后，应当向同级公安机关申请信息网络安全审核。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经实地检查并审核合格的，发给批准文件。申请人还应当依照有关消防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3.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变更营业场所地址或者对营业场所进行改建、扩建，变更计算机数量或者其他重要事项的，应当经原审核机关同意。
二、准予办理条件

1.持有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或工商部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持有文化部门准予筹建的批准文件；

3.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已履行网络信息安全措施并连入公安网监督管理平台纳入监管。
三、提交的审核材料

1.《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申请审批表》；

2.文化行政部门核发的同意筹建批准文件复印件；

3.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工商部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

4.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已履行网络信息安全措施并连入公安网监督管理平台纳入监管的证明材料；

5.营业场所方位图、平面图。

五、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按照本告知书的要求提交审核材料，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不予出具批准文件。申请人要诚信守诺，达到法定条件后再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行为，审核机关将在发放批准文件后2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实行全覆盖例行检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同时对该申请人将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核方式。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审核核发告知承诺书

          县（市、区）公安（分）局：
一、本申请人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办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审核，现庄重承诺如下：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

（三）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审核核发告知书》告知的全部内容；
（四）认为本次申请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审核已具备告知的法定条件、标准及要求；
（五）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已履行网络信息安全措施并连入公安网监督管理平台纳入监管；

（六）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提供；
（七）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活动；
（八）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九）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名（盖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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